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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晋城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晋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标准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晋城市政务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晋城市政务服务中心、麦斯达夫（山西）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白彬丽、王飞、崔健、段敏、秦可漫、程娜娜、赵思涵、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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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话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政务服务话务的基本要求、电话接听及回拨流程及内容、电话管理、评价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晋城市行政区域内各级政务服务管理部门和业务负责部门对政务服务话务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242  投诉处理指南 

GB/T 33357  政府热线服务评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政务服务话务 

通过电话等语音通信方式为公众提供政务咨询、业务办理指导、投诉建议受理等服务的活动。 

4 基本要求 

4.1 机构要求 

4.1.1 各级政务服务管理部门应汇编本级政务大厅及辖区便民服务点的服务时间、服务信息及咨询电

话，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公开。 

4.1.2 业务电话负责单位应建立话务工作机制、漏接电话回拨等机制。 

4.2 人员要求 

4.2.1 应掌握本行业领域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内容，熟悉具体业务办理流程。 

4.2.2 在接听和回复咨询电话时，能提供全面、准确的业务信息。 

4.2.3 在沟通中，能通过礼貌用语维护交谈双方的均等地位与和谐关系。 

5 电话接听及回拨流程与内容 

5.1 接听及回拨 

5.1.1 电话受理时应在 15
 
s之内接听，接通率宜大于或等于 95%。 

5.1.2 离岗返回时应及时查看有无漏接来电，对未接来电及时回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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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应耐心接听咨询对象所述内容，不随意打断咨询对象讲话。 

5.1.4 在回答来电时应思路清晰，反应迅速，不应用“不清楚”“应该是”“我觉得”等词语。 

5.1.5 在咨询对象叙述不清时，应及时引导和提示，帮助其明确需要办理事项的相关要素和具体需求。 

5.1.6 沟通过程应表达清楚，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完成电话接听。 

5.1.7 当遇到咨询对象情绪激动，应主动调整心态，耐心引导，避免不良服务态度或不当的言语表达

激化情绪。 

5.2 办理 

5.2.1 直接办理 

能够直接进行答复的，应当场答复。 

5.2.2 转交办理 

5.2.2.1 无法当场答复的，应及时记录并将咨询信息转交至相应承办部门，由承办部门负责处理。 

5.2.2.2 涉及多个部门时，应报请政务服务中心指定一个牵头承办部门处理并协调解决。 

5.2.2.3 承办部门应主动与咨询对象沟通联络，及时处理。 

5.2.2.4 属于投诉、举报类的问题，按 GB/T 17242的要求，做好信息登记。 

5.3 回复 

5.3.1 承办部门应及时回复咨询对象处理结果，对于处理时间较长的咨询信息，应告知处理流程、处

理时限。 

5.3.2 涉及多个部门联合处理的，由牵头承办单位负责汇总各联合单位处置情况，及时回复咨询对象。 

5.4 办结 

5.4.1 直接办理的咨询信息，办理结束即为办结。 

5.4.2 转交办理的咨询信息，承办单位回复咨询对象，并填写办理情况后视为办结。 

5.5 台账登记 

当场无法办结的，应准确填写记录单和转办单（见附录A、附录B）。 

5.6 回访 

5.6.1 应定期抽查承办单位的办理结果并记录。 

5.6.2 应对咨询信息，采用抽样的方式回访咨询对象对承办单位的工作效率、处理情况等的评价意见。 

5.6.3 若咨询对象对处理结果不满意，记录不满意理由，并反馈承办部门处理或者重新办理，跟踪办

理结果。 

6 电话管理 

6.1 业务电话负责单位应对业务电话定期自查，保障业务电话畅通。 

6.2 业务电话号码若有变更，应及时告知本级政务服务管理部门。 

6.3 各级政务服务管理部门应做好入驻单位电话的日常维护、故障保修。 

7 评价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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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政务服务话务评价宜按照 GB/T 33357的要求进行。 

7.2 应根据评价结果,对照咨询对象的需求,制定政务服务话务改进计划和方案并组织实施。 

7.3 应根据评价结果,建立政务服务话务服务改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服务质量、服

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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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记录单 

记录单见表A.1。 

表A.1 记录单 

时间 咨询对象姓名 电话 咨询内容 受理人 备注 

 

 
  

 

 

 

 

 

 

   

 

 

 

 

 

 

   

 

 

 

 

 

 

   

 

 

 

 

 

 

   

 

 

 

 

 

 

 

 

 

 

   

 

 

 

 

 

 

   

 

 

 

 

 



DB 1405/T 086—2025 

1 

B  
B  

附 录 B  

（资料性） 

转办单 

转办单见表B.1。 

表B.1 转办单 

受理人  来电时间  

咨询对象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咨询内容  

转办单位  转办时间  

承办人  承办人电话  

办理情况  

回访情况  

 


